附件1
2026年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央补助资金明细表

	序号
	镇（街）名
	行政村名称
	本次下达中央补助金额（万元）
	备注

	1
	五显镇
	布塘村
	30.00
	补助资金总金额每村60万元 (中央30万元，省级20万元，市级6万元，区级4万元)。

	2
	汀溪镇
	半岭村
	30.00
	

	3
	
	堤内村
	30.00
	

	4
	莲花镇
	尾林村
	30.00
	

	5
	
	澳溪村
	30.00
	

	6
	
	白交祠村
	30.00
	

	合计
	　
	　
	180.00
	　


附件2

2026年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补助资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6）

	项目名称
	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补助资金
	2026年

	实施单位
	五显镇、汀溪镇、莲花镇
	厦门市同安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总目标
	贯彻落实《同安区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施方案(2026年)》（厦同委〔2026〕10号），择优选择项目申报成熟、可行性高、示范意义强、效益可观的试点村，涵盖股份合作、项目带动、服务经济等项目类型，培育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试点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180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用于扶持同安区6个试点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

	
	资金投入计划
（分季度填写）
	第二季度180万元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五显镇
	汀溪镇
	莲花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村数
	1个
	2个
	3个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建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台账
	100%
	100%
	10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每村补助标准
	30万元
	60万元
	9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年增长率
	5%
	5%
	5%

	
	
	社会效益  指标
	项目资金使用重大违纪违规问题情况
	无
	无
	无

	
	
	
	项目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战斗力
	有所增强
	有所增强
	有所增强

	
	
	可持续影响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经验
	可推广复制
	可推广复制
	可推广复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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